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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欧经济体制（三） 

阿尔巴尼亚经济体制

经济体制的形成

国内经济概况

解放以前，阿尔巴尼亚曾经是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国。

由于长期遭受外来的经济渗透，特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

至 1944 年全国解放前，几乎全部命脉都被控制在意大利

资本主义的手里。国内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封建关系和

宗法制度，封建大家族长期处于各据一方和相互抗争之

中。国家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。这种状态严重地阻

碍了阿尔巴尼亚的社会、经济发展。

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，资本主义没有能够在阿尔巴

尼亚发展起来。当时在城市出现的为数很少的几个手工

作坊，规模都很小，每个作坊只有很少几个工人。1912

年 11 月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时，全国总共只有 33 个小

作坊，主要从事农产品的加工，如，磨面、榨油、烤烟

等。全国工人总数只有 150 人左右。

1924 年底，地主、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阿赫梅

特·索古建立了反动的封建独裁统治。他以地主、封建

家族和商业大资产阶级作靠山，用人民的血汗和国家的

财富养肥了自己和他周围的豪富、官僚阶层。他们对内

推行反人民的恐怖专制政治，镇压一切民主进步运动，

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。他们对外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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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全面投靠意大利的“门户开放”政策，使意大利势力

在阿尔巴尼亚迅速得到扩张，控制了它的政治、经济、

文化和军事命脉。20－30 年代，意大利和其它国家的资

本主义公司通过同索古政府签订的协议和合同，租借阿

尔巴尼亚土地竟达全国面积的 23%之多。意大利同索古

当局达成协议（1925 年）建立的“阿尔巴尼亚国民银

行”，意大利占有全部股份的 87%，实际上控制了整个

阿尔巴尼亚的金融和财政。当时，阿尔巴尼亚已开始成

为意大利的原料基地和工业品、半成品的倾销市场；意

大利投资的石油、铬矿、煤碳等开采业以及为经济、军

事目的服务的建筑业有所发展，但这些工业主要还是利

用笨重的体力劳动，生产率很低。当时，从全国来说，

主要的还是小工厂和手工作坊，一半以上的工厂、矿山

都不到 25 个工人，最小的库乔瓦（后为“斯大林”城）

也不到 2,000 个工人。意大利占领前的 1938 年，全国有

大小工厂和作坊约 300 个，其中小作坊占 88%以上，它

们的工人人数只有 10－20 人。另外，这些工厂和作坊只

有 2%是属于阿尔巴尼亚资本所有，而 70%以上属于外国

资本，其余部分是合资企业。1938 年，阿尔巴尼亚职工

总数约 22,000 人，其中工人 15,610 人，如果不算手工

业者在内，工矿部门工人只有 7,445 人。

处于这种半殖民地状态的阿尔巴尼亚工业，长期停

留在很低的水平，得不到正常发展。1938 年，阿尔巴尼

亚的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9.8%，国民收入中来

自工业和建筑业的部分只占 4.5%。在工业总产值中，食

品工业和轻工业又占了绝大部分，它们分别占 50%和

28.5%。

解放以前，阿尔巴尼亚虽说是个农业国，全国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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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87%从事农业劳动，国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占

92.4%左右，但是，整个农业却十分落后。当时，广大劳

动农民处于少地或无地的状态。据 1945 年开展土地改革

时统计，全国有无地农户 21,544 个，少地农户（每户有

耕地 0.1－3 公顷）11,950 个。这两类农户占全国农户

总数的 77%左右。与此同时，地主和和富农户数不足 3%，

但他们拥有的耕地面积以及“国家庄园”的面积却占耕

地总面积的 40%。广大劳动农民遭受着深重的封建和半

封建的剥削。在这种条件下，农民只能依靠木犁之类的

粗笨工具，从事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劳动。1938 年，全国

一共只有 30 台拖拉机（按标准台计算），机械动力只占

全部农业动力的 0.8%。当时，农业生产率很低。1934－

1938 年，全国小麦平均每公顷产量只有 8.6 公担，玉米

2.7 公担，烟草 7.3 公担，棉花 1.7 公担。解放前的阿

尔巴尼亚农业是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单一性农业，粮食作

物种植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83.5%；1937－1938 农业

年度，经济作物产值只占农业总产值的 3.7%。尽管如此，

旧阿尔巴尼亚长期是一个严重的缺粮国。

在这样的困难的经济条件下，解放前的阿尔巴尼亚

教育、卫生事业也十分落后。当时，全国人口 85%以上

的是文盲，全国 80%的农村连小学都没有，只有 6 个城

市开办了 11 所中学。1938 年，全国只有 1/3 的学龄儿

童上了学，学生总数 56,300 人。当时，全国没有一所高

等学校，仅有的 380 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是在

国外学习后回国的。1938 年，全国只有 122 名医生、10

所医院和 850 张病床。全国居民的平均寿命为 38.3 岁。

1939－1944 年的战争给阿尔巴尼亚人民造成了巨

大损失，使本来很落后的经济陷于更为凄惨的境地。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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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时期，全国伤亡和失踪人数达 28,000 人左右，占人口

总数的 7.3%，被毁建筑物 61,000 幢，面积占全国建筑

物总面积的约 36.66%，牲畜以及各种果树和葡萄园的受

损数量占总数的 1/3 以上。几乎所有的工厂、矿山、港

口、道路和桥梁都遭到了破坏。解放时，全国生产瘫痪，

国库空虚，通货膨胀，人民处于无衣无食、无处安身的

困境。

经济体制的形成

解放初期，阿尔巴尼亚在实行和组织全国人民开展

义务劳动，医治战争创伤，恢复国家经济生活的同时，

着手执行人民民主革命所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，并在

经济、社会领域开始进行一些社会主义改造。

这些工作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。第一阶段（从解放

前 1946 年初）主要对意大利、德国等外国公司在阿尔巴

尼亚的动产和不动产，以及所有战争罪犯、政治逃亡者、

旧政府高级官员和投资商人的财产实行了国家监督，对

批发商业、对外贸易和物价实行了国家统一管理，禁止

黄金等贵重金属的买卖活动，冻结了生产资料和食品、

药品，并根据需要进行征用，征收战时利润特别税，对

旧货币进行了盖印改值，等等。

1945 年 1 月，通过了一项法令，宣布免除农民过去

欠下的全部地租，而 1944 年和 1945 年的地租则减少到

75%。这项法令被认为是不彻底的，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，

因此没有完全执行。1945 年 8 月公布了土改法，在全国

范围内开始进行土地改革。土改法规定，每户地主和每

个宗教机构可保留耕地 20－40 公顷，而无地或少地农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欧经济体制（三） 

民，每户只分得耕地 5 公顷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后来认

为，这个土改法也是不彻底的，它使地主们仍然保持着

原有的阵地，军事家的势力更没有受到触动，而很多农

民还是处于少地的境地。对这一切，认为责任在当时的

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赛·马利绍瓦和科奇·佐治等人。

阿尔巴尼亚认为，这一阶段的措施，主要是打击外

国资本以及本国封建阶级和反动大资产阶级的残余，中

立自由资产阶级。其目的是克服经济困难，加速恢复经

济，所以，基本上还限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。

但有些措施使原来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的生产资料转到

了国家手中，开始形成主要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，出

现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部门。

第二阶段（1946 年初到 1947 年）的战略目标是要

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。为此，采取了这样一些措

施：没收资产阶级的全部工矿企业，成立社会主义的国

营企业；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管理；

开始建立城市消费合作社、手工业合作社、农村供销合

作社和农业合作社；进行货币改革。1946 年 5 月发布了

土改法补充条款，规定原土地所有者每户只能保留耕地

5 公顷。同年 11 月，全国土改宣告结束。与此同时，成

立了第一批农业合作社。此外，还利用一小部分没收的

耕地开办了国营农场。1947 年成立了第一批机器拖拉机

站。它们是第一批的国营企业，通过双方签订合同的形

式提供有偿服务。1947 年 3 月，改组了全国的工矿企业，

把它们重新组合成为 121 个企业单位，并开始实行经济

核算制度和劳动定额制。

在农产品收购方面，1946 年 6 月开始实行国家收购

和销售粮食的制度，规定除留足种子和家庭用粮以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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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余粮必须出售给国家。后来发现，这个收购制度不

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就于 1948 年进行了修改，只

规定每个农业经济单位必须按统一价格交给国家的粮食

数量，余粮可以留任自用，或以比征购价较高的价格出

售给国家。1949 年 1 月，又执行了新的征购制度，按土

地数量和等级确定义务交售的数量，而不收购全部剩余

产品。

在分配领域，在供应紧张的情况下，1946 年开始实

行配给制，对食品和主要日用品实行定量凭票供应。1949

年，阿尔巴尼亚存在着三种市场：主要为国家机关工作

人员服务的有保障的国营市场、为城乡交流服务的互换

市场和高价的自由市场。这三种市场都被认为是社会主

义商业的组织形式。

关于农业集体化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，引导农

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途径是由个体小农经济转变

为大集体经济，但当时广泛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条件尚未

成熟，因此，制定了“在集体化问题上既不应操之过急，

也不应停止不前”的方针。

阿尔巴尼亚党认为，这些措施结束了资产阶级的经

济统治，消灭了大资产阶级，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

义公有制，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。这时，阿尔

巴尼亚的经济由三种主要成分组成：社会主义成份、小

商品生产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。1947 年底，社会主义成

分的比重占工业总产值的 95%，从而占据了经济的统治

地位。这一切为有计划、按比例地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。

为此，在实行劳动定额的同时，确定了工人技术等级，

实行了统一的工资制度。同时，还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

会，先后对财政制度、预算制度、税收制度和银行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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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进行了改革。在完成了这一切准备工作以后，开始执

行两年计划（1949－1950 年），1951 年开始实行第一个

五年计划。

这样，阿尔巴尼亚逐步形成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

体制。

经济建设与体制实践

社会主义经济建设

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条

件归纳为：工人阶级的政权，即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农民

的牢固联盟基础之上、对地主和资产阶级实行的无产阶

级专政；对工业实行国有化以及对农业逐步实行集体化，

从而建立对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；有计划地发展社会

主义经济和文化，并在此基础上，逐渐提高人民的福利

8。这实际上是阿尔巴尼亚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有

关方针、政策的指导思想，它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划分及其任务

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，解放以后，由于采取了一

系列社会经济措施，继政治领域之后，在经济上也结束

了资产阶级的统治，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，

从而出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，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生

产关系。这一切为有计划、按比例地发展经济，开始社

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，并把社会主义建设分成了四个

阶段：

1948－1955 年是第一阶段，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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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地发展生产力，使国家摆脱严重的落后状态，使阿尔

巴尼亚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。这一任务的主要内

容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电气化。与此同时，通

过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使农业摆脱落后状态。这

期间，在城市里存在着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小商贩，但已

开始组织手工业合作社和合作商店。在农村，对富农实

行“在政治上孤立，在经济上限制”的政策。在农业集

体化方面继续执行“既不应操之过急，也不应停止不

前”的方针。这一阶段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而告

结束。1955 年，社会总产值中，工业产值占 31.1%，农

业产值占 55.6%。阿尔巴尼亚宣布为农业工业国。

1956－1960 年是第二阶段，它的主要经济任务是利

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和调动内在潜力，发展工业，加速农

业集体化，在阿尔巴尼亚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。这

期间，基本上是要解决小生产所有制的问题。1959 年，

农业集体化面积达 83%以上，阿尔巴尼亚宣布基本上完

成了农业集体化。1960 年，社会主义成份占工业总产值

的 99%，占农业总产值的 80%，占批发商业的 100%，占

零售商业的 90%。国民收入的近 90%来自社会主义成分。

阿尔巴尼亚认为，主要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已经变成社

会主义公共财产，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已经基本完成，

基本上消除多种成份的经济，代之以单一的社会主义经

济体系。它于 1961 年宣布，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，都已

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。

1961 年开始进入第三阶段，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

会的阶段。它的基本经济任务是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

的物质技术基础，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。完成这一

任务的主要环节是继续进行国家工业化，同时，以更快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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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速度发展农业。

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共同任务是以几个五年计划的时

间，把阿尔巴尼亚从农业工业国建为工业农业国。在这

之后，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第四阶段。这一阶段的任

务是把阿尔巴尼亚建设成拥有先进农业的工业国。这一

阶段的结束，将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，并

且随同政治思想和社会经济领域的其他成就，将认为是

完全建成为社会主义社会。

二、关于国家对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

阿尔巴尼亚宪法规定，国家以统一的总计划组织、

领导和发展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，而企业是国家为管理

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而建立起来的。这说明，阿

尔巴尼亚的国民经济实行国家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，而

企业是依附于国家的产品生产管理机构。

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，社会主义经济是统一的、

不可分割的经济，它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社会

成员的共同劳动，因此，它只能由一个中心按计划进行

指导，而这个中心只能是国家。在阿尔巴尼亚，社会主

义扩大再生产的速度、规模和比例，生产力的地理分布，

有关缩小城乡之间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问

题，实现对劳动量和消费量的监督等，都由国家按计划

来决定。而国家之所以能对经济实行集中领导，是因为

党的政策使国家控制了经济的主要环节，如生产资料、

财政资源、国内商业、对外贸易、工资和物价制度、货

币流通和信贷，执行集中统一的积累和投资政策。这一

集中统一管理最根本地体现为执行高度集中的、具有法

律效力的经济发展计划。

阿尔巴尼亚强调国家计划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；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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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，计划是第一位的，计划就是法

律。通过计划，国家集中管理生产、分配和整个国家经

济生活，行使它的经济组织职能。但这是建立在民主集

中制原则基础上的国家集中领导，也就是说，实行统一

的、总的国家计划基础上的经济集中领导，同时，这种

集中领导完全是民主的，它通过群众有组织地、广泛地

和直接地参与管理，扩大各级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的权

力与职能，把来自上面的国家的集中领导同基层和群众

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。

阿尔巴尼亚认为，国家计划必须反映客观的社会主

义经济规律、党的路线和经济政策。社会主义的计划工

作原则是：无产阶级党性、民主集中制、自力更生、计

划的国家指令性质、计划的连续性。其工作过程包括计

划的拟订、通过、实施和对实施情况的检查。计划的拟

订和分解均分为三个层次。计划实行指令性指标，指标

分得很细，量很大。1986 年，仅国家规定的农业指标就

有 220 个，并且实际下达了 340 个。阿尔巴尼亚的五年

计划都是由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对计划草案的指示，最后

经人民议会审议批准。在党代大会讨论以前，计划草案

都在报上发表，组织广泛讨论，讨论中，除对国家计划

草案发表意见，提出建议外，各单位、企业还要结合自

身的情况，提出自己的努力目标和执行计划的措施。阿

尔巴尼亚自 1951 年以来实行五年计划，此外，还有 10、

15 和 20 年的远景规划。

在国家计划的基础上，阿尔巴尼亚实行合同制。1952

年，部长会议作出了《关于签订协议和合同》的决定，

规定有关企业之间和有关企业与机关之间应根据国家计

划任务签订供应、分配、销售、运输、建筑、出口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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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、服务等协议或合同。合同是国家计划任务的具体化

和实施的保证，具有国家公文效力，对签字双方有强制

性。每年年度计划批准后的 40 天内，各有关部门和企业

之间均需签订合同。签订合同的双方由国家按计划指定。

这项制度也包括农业合作社。实际上，这就形成了纵向

以国家计划进行集中管理，横向以合同来保证实施的经

济管理体制。

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下设国家计划委员会，它成立

于 1945 年 1 月 13 日。1983 年 1 月，人民议会通过了新

的《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》的法律，规定了它的工作原

则、职权和组成。它的任务是分解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

计划的指示，协调制订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草案的工作

并提交部长会议，审批计划调查提纲并向部长会议提出

有关的建议。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主任（部长级）、副主任

和 15－17 个委员组成。与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其他部

委不同，国家计划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，决议以多数票

通过。

三、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

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，在解决了政权问题以后，

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要所有经济部门消灭私有制，建立生

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。早在 1946 年，恩·霍查就提

出，“要杜绝私人资本得以发展和加强的一切可能”9。

从另一方面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，解决所有制问题，

不能等待生产力的发展，相反，所有制的问题的解决将

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条件。这种突出地从政治的角度来

看待和处理经济问题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农业集体化的过

程中。通过农业集体化实现农村社会主义新关系的形成

被称作是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社会因素，或者说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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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摆脱落后的唯一途径是实现农业集体化。

从这一思想出发，阿尔巴尼亚在解放初期就提出要

高速度地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。它通过国有化和没收、

征用等手段，消灭了外国资本和本国大资产阶级的私有

制；通过土地改革，消灭了地主的土地私有制。50 年代，

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确定为社

会主义建设第二阶段（1956－1960 年）的基本任务。这

期间，阿尔巴尼亚把消费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全部并入

了国营商业系统，从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；同

时，广泛组织了手工业合作社，并把私营小商贩组织起

来，成立了合作商店。1955 年，决定加快农业集体化的

速度，要求 1956 年一年之内把农业合作社数目增加一

倍。结果，1961 年，阿尔巴尼亚宣布，在主要生产资料

和流通手段领域已经实现了公有制，农业集体化也基本

完成，因此，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多种成份的经济，建立

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。

阿尔巴尼亚的农业集体化一开始就以组织劳动组合

式的农业合作社来实现的。初期，曾采用共耕社这样的

初级形式，但很快就撤销了这个中间形式，直接组织了

农业合作社。合作社实行土地、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社会

化，收入全部按照每个成员在集体经济中的劳动进行分

配。

从 50 年代末起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所有制方面采

取了不间断地加强公有程度的措施。1958 年，阿尔巴尼

亚劳动党提出要以村为单位的小社合并成几个村联合组

成的大社。这样，全国农业合作社从 1960 年的 1,484

个合并为 1985 年的 420 个。1960 年，每个社平均有 244

公顷耕地，160个劳动力，而1985年，每个社平均有1,3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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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顷耕地，1,130 个劳动力。实际上，农业合作社变得

越来越大。

在全国完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 5 年，即 1971 年，

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次提出要使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

有制转化，使农业合作社最后转变为国营农场。它认为，

农业合作社制度是过渡性的，农业集体化并不意味着社

会主义改造的结束，而不把全部生产转化为全民所有制，

就谈不上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。反之，在实现了农业

集体化以后，如果停止不前和限制进一步的转化过程，

将阻碍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实现集约化，滋长和加强集

体所有制的心理而危及全民所有制。这成了农业合作社

向国营农场靠拢和转化的理论根据，并在实践中开始贯

彻。

1972 年，阿尔巴尼亚成立了一批高级社；不久，在

平原地区的 6 个区拟定 105,000 公顷耕地作为优先实现

集约化的地区。这些高级社和这一优先集约化的地区将

通过国家投资不断增加公有制成分，逐步实现集体所有

制和全民所有制的交织；然后，随着公有制因素的逐步

增长，集体所有制将向全民所有制靠拢，并在具备一些

规定的条件之后，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，转变为全民所

有制，农业合作社转化为国营农场。1985 年，全国已有

47 个高级社，它们的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近 18%；

人口占农业合作社系统农村人口的 1/5 左右，劳动力占

农业合作社劳动力总数的 23%左右；主要生产资料占全

国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的 1/3 以上。1984 年底，国家投

资占这些合作社的总基金的 24%左右。这些高级社的规

模更大，每个社一般都拥有耕地 3,000 公顷左右。1983

年，已有 2 个高级社转变为国营农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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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 年以来，阿尔巴尼亚加强实行了社员自留畜的

合群饲养，把社员的自留畜集中到社里集体放养，并继

续提出要逐步减少自留地和自留畜的数量。1985 年，全

国实现了自养羊的合群饲养。

40 多年来，阿尔巴尼亚所有制方面经历了一个不停

顿的发展过程，总的趋势是规模越来越大，全民所有制

程度越来越高，并把它看作是唯一正确的、马克思列宁

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道路。

建立经济体制

1966 年 11 月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制定了完全建成

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路线，其基本任务是：不断发展生产

力，并在这基础上增进人民福利；通过正确的革命途径，

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，深入进行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社

会主义革命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，加强人民同党的团结，

对国内外敌人和各种不良影响进行尖锐的、毫不调和的

阶级斗争；加强国防力量。同时，坚持逐步缩小工人阶

级和农民的差别、城乡差别、工业和农业的差别、体力

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。

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，除了以上所述有关经济体

制的主要理论和实践以外，阿尔巴尼亚在这方面还采取

了这样几个具体措施：

一、“处处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”

60 年代中期开展的“思想文化革命”，虽然被称作

是一场在思想和文化领域进行的阶级斗争，但实际上也

涉及到经济领域的不少方面。这集中表现在“处处把整

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”的运动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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